
合約書用印完成後
由合作廠商、計畫
主持人及產學服務

組各留存1份

會計室確認計畫經
費入校，依「經費
預算表」建置核銷

項目

企業機構計畫
案申請作業

計畫主持人依合約規
定辦理結案

計畫主持人擬定「
產學合作計畫合約
書」及「經費預算

表」

須編列計畫總金額
10%之行政管理費

合作廠商繳交計畫經
費

經費核銷流程依
會計室作業程序

辦理

計畫主持人於「總
務會計系統」核銷

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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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「大仁科技
大學產學合作實

施要點」


